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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资本参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直接和最根本动力是获得收益。收益的来源多

元，形式多样，不仅包括内部收益，也包括外部收益；既有经营性收益，也有非经营性收益。但作为产权

主体之一，社会资本的收益应当主要来自对学校办学剩余的分配。这种分配还需充分考虑参与混合所有制

改革的投资性，做到与风险、资本性质及所持股权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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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于 2019年 1月公布的《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 4号）指出：“鼓励

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职业院校和各类职业

培训机构”，因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逐渐由

“办”职业教育向“管理与服务”过渡。高职院校

的投资主体未来将更加趋于多样化，由此亦将导

致学校的产权多元化、要素股份化和股权分散

化，而这三点正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本文将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所拥有的实际或

潜在资源的集合界定为社会资本，以指代参与和

推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投资主体。从经

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角度看，能够获取收益是吸引

社会资本参与的最直接和最根本动力。过往的研

究成果中，已有学者对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利

益分配作了初步探讨。[1][2]但鉴于利益驱动的重要

性、资产增量与办学剩余界定的困难度，以及收

益形式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立足社会资本视

角，结合产权多元化背景对之展开进一步研究的

必要。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资本参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即

成为混合所有制学校的股东，能够对其出资部分享

有股东收益，体现为对学校的办学剩余拥有索取

权，这和过往校企合作的利益分配方式有着根本区

别。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因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分配

的收益需遵循哪些原则、社会资本能从哪些渠道获

得何种形式的收益，尤其要重点厘清改革作为外生

条件给社会资本获取收益带来的影响。

二、收益分配需遵循的原则

社会资本通过参与改革能够获得的收益形式

多样，且部分间接收益存在量化困难。此外，收

益数量还须结合个案单独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但对收益分配的一般原则加以说明，不仅有利于

界定清楚各方的合法权益，更能揭示混合所有制

条件下社会资本获取收益的特点。

（一）与风险匹配

混合所有制学校办学可能的风险包括：政策

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等外部风险，以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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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风险、质量风险、财务风险等内部风险。[3]虽然

兼涉多种风险，但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比，办

学风险的不确定程度无疑要轻微许多。根据收益

和风险匹配原则，结合教育具有公益性的特点，

社会资本将不能也不应因参与改革获得超高的经

济回报。故社会资本在决策前就必须对未来收益

进行综合测算，形成合理预期。一方面，要根据

自身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决定投入改革的资产

形态和数量，在让渡用于教学和技术研发的资产

所有权和使用权时，需注意以不影响自身发展为

前提；另一方面，还要估算机会成本，即如果不

参与改革，同样的资产用于其他能够获得的收

益。只有在机会成本小于参与收益的前提下，社

会资本才有持续投资的动力。

（二）与性质匹配

参与改革的社会资本包括公有资本和私有资

本两种，对公有资本而言，担负着一定的社会责

任，具有实现社会效益和贯彻政策意图的内在需

求。因此，如国有大中型企业这样的社会资本在

参与改革时，应适当淡化经济利益回报要求，而

应更多着眼于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有

品牌影响力、培养熟练技术技能后备人才以及获

得良好社会声誉等方面。对于私有资本而言，营

利是其主要目的，政府和学校应当尊重其合理的

利益诉求，尽可能给以直接的投资回报，如分享

办学剩余、给予税收减免优惠等。

（三）与股权匹配

改革将实现不同产权主体在一个实体内的混

合，相应的参与补偿，通常是在办学收入减去办

学成本后的余额中划定可供分配部分，按各自的

持股比例分配收益。必须注意的两点是：首先，

办学成本的计算必须科学、准确和完整，各种直

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均应纳入考量，学校所出具的

年度财务报告还需邀请中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审计，以获得相应的公允性；其次，学校要在办

学剩余中留足发展经费，不宜因利益分配而影响

到后续发展能力，这也是对学校非营利性质的兼

顾。相比之下，校企合作中的企业收益具有协议

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在实际操作中双方合作多以

项目为载体，并事先约定固定收益，这易导致企

业更为关心项目的完成情况，而忽略从长远出发，

培育学校的综合办学实力。混合所有制赋予社会资

本以剩余索取权，收益的多少事先并不确定，它将

最终取决于学校办学效果的好坏，社会资本因此不

得不主动深度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并从客观上

激发出混合所有制院校的独特优势。

三、收益分配的途径与形式

社会资本因参与改革获得的收益包括内部收

益和外部收益两种，其中内部收益是在与学校组

成利益共同体之后，通过参与教学、科研和社会

服务等活动获得，而外部收益则是政府和社会给

予其的各种有形及无形回报。

（一）内部收益

1.经营性收益

技术开发报酬。具体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企业（为方便叙述，此处借指社会资本，下

同）接受联合开发的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与学

校教师组建混编式团队，按照生产需求定向开发

技术。学校教师独立开发的技术成果也可以以技

术转让、投资入股、技术许可等形式让渡给企

业。二是双方合作开发可供转让给第三方的技术，

或是校企共同实施技术成果转化，研制出可供销售

的新产品，以实现经济效益。上述两种情况的共同

特点是，无论团队组建还是研发合作，都基于混合

所有制学校框架之内，双方能以技术为纽带，实现

相互持股，而且通过组织的内部交易形式更有利于

节约交易成本，达到“外智内化”。

社会服务报酬。改革参与各方通过师资、场

地等要素的深度整合，将具备开展大规模继续教

育和社会培训的能力。学校除了基于自身的专业

设置，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各种通识性、普及型课

程之外，还可与企业合作开发适用于行业内员工

技术技能提升的进修型课程。在组建混编教师团

队后，学校能够根据实际需要，推出形式多样、

班次相错的各级各类培训项目。尤其在互联网技

术已经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混编教学团队可以发

力网络课程，充分利用双方的教学设施和生产设

备，在生产或实训场地直播、录播技术操作讲解

课程，以知识付费的形式实现收益。此外，考虑

到国外公共培训机构已经承担起大量的学徒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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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才刚刚起步，为提

高学徒培训的质量，政府可以挑选部分混合所有

制院校，鼓励其建设能满足教学和社会培训等多

重需求的实训基地，该基地以政府购买或有偿收

费的形式向社会提供培训服务，这也可以成为社

会资本重要的收入来源。特别需要指出两点：一

是对外服务获得的收入应当由学校纳入全盘的成

本收益核算，未来按照股份比例进行分配的是最

后剩余，而非直接坐支收入，以此体现混合所有

制改革特征。二是作为对国家构建终身学习体系

和建设学分银行的回应，混合所有制学校应当积

极挖掘培训资源。即使未来生均财政拨款逐渐减

少，学校也能够具备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留住

社会资本和推进改革的关键之一。

2.非经营性收益

人才培养经费分享。混合所有制学校目前的

人才培养经费来源不外乎公共财政拨款和学生学

费，社会资本对经费的分享源于两个因素：其

一，直接介入其中的教学活动，如承担某个专业

的实训课指导，或是负责订单班的专业课教学

等，此种情况下可以从中提取一定的劳务报酬，

具体可由合作双方事先确定，按照该专业学生培

养经费的比例进行分成。其二，社会资本还可凭

借学校产权共同所有者的身份，分享部分财政拨

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享是间接的，只能以

办学剩余作为对象。

免费或低价的员工培训。作为投资回报，学

校有义务为企业的员工提供免费或低价的校内培

训方案。此类培训具有两个优点：其一，学校拥

有现成的教学场所和齐全的设备设施，以及一支

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学团队，有利于开展较大规模

的集中学习。员工通过校内培训学习理论知识，

与企业内部开展的技能培训可以形成有效互补。

其二，除了专业知识之外，学校多学科的优势还

有助于员工获得其他方面知识。例如，学校的图

书馆、自习室、运动场地、心理咨询可以面向企

业员工开放，学校可以为员工提供如艺术鉴赏、

体育健身、外语应用等通识教育服务。[4]

对口的高素质员工储备。促使社会资本深度

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之

一，员工储备为社会资本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利

益回馈。企业通过招生专业申报、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教学计划编制、教材编写和课程教学的全

过程参与，将其对人才的具体要求渗透进学校教

育体系，这不仅能够培养学生对企业的认同感，

也有利于促进企业文化与学校文化的有效嫁接。

企业通过大规模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和使用，还能

使教学内容无缝对接岗位工作内容，缩短学生由

学校到企业的转换过渡期，降低企业对新员工的

入职培训成本。同时，企业由于对学生整个在校

期间的长时段考察，可以更为方便地提前遴选、

储备优秀员工，达到针对性培养和节约招聘成本

的目的。

（二）外部收益

1.政府提供的政策优惠

财政政策。财税优惠政策包括政府的财政奖

补和税收优惠。由于高职院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尚处于探索阶段，未大规模推行，故已有的财政

补助大多集中在产教融合领域，例如对校企共同

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的支

持。相关信息显示，自“十三五”以来，国家发

展改革委累计已经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177.05亿

元，支持743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约占职业

教育投资的80%。[5]2019年公布的《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方案（2019—2021年）》（国办发〔2019〕 24
号） 明确提出：“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院校

的，各级政府可按规定根据毕业生就业人数或培

训实训人数给予支持”，这也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革争取财政支持提供了依据。此外，国家各级科

技主管部门对科技项目的资助、科研成果的奖

励、技术转化的奖补等也是国家财政的资助内

容。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专项财政资助政策出台

之前，校企双方仍宜以平台和项目为载体，紧扣

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着力解决关键性技术难

题，并做好技术转化和产业化工作，以此获得国

家财政支持。

税收政策。相比财政补贴，税法中已有的优

惠政策则更多针对校企合作制定。例如，实习企

业承担的师生实习实践合理费用、支付给学生的

实习报酬，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企业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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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共同研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所承担的

研究费用，可按规定享受优惠等。这些税收优惠

一是涉及税种不多，二是优惠幅度较小，三是在

操作中设置了较多的限制性，因此对企业的吸引

力并不高。未来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所制定的税

收优惠要从两个方向着手：一方面，对企业投入

改革的各项资产在进项抵扣、折旧方法等方面加

以特别规定，通过税收减免鼓励其将更多的先进

设备用于合作；另一方面，对企业面向市场开展

的生产经营业务给予税收优惠，以发挥政策导向

作用。而且，优惠政策要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等主体税种上有更大程度的体现，避免只局限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税种。

其他政策。包括土地政策、金融政策、信用

政策等。从目前实践观察，这些优惠政策虽在职

业教育办学中应用尚不广泛，但是从国家政策文

件的导向性来看，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后续会

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出台。笔者认为，对企业的生

产经营用地可以执行诸如土地出让优惠、减免

出让金以及地价分期等优惠政策，对于以混合

所有制学校名义建设的实训实习基地则可以按

划拨方式供应土地。而金融和信用政策将为企

业提供融资方面的便利，降低其资金使用成

本，政府既可以直接为企业提供低息、贴息、

免息贷款，以及政府专项贷款，也可以为其申

请商业贷款提供一定担保，以减轻企业投资职

业教育的资金压力。

2.社会提供的间接收益

社会资本通过参与改革还能获得社会声誉，社

会声誉代表着社会资本的过去行为和未来展望对其

利益相关者的吸引力，能够为其带来包括品牌溢价

在内的潜在收益。企业将自身与高职院校“捆绑”

在一起，这种跨界拓展不仅增加了在更大范围公众

前的“出镜”机会，而且昭示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和公益心，从而有助于在业内树立良好的企业形

象，传递给利益相关者以更多信心。2019年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中完善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制度环境，其

中就有将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的要求。[6]当然，参与培养的学生在毕业后

也足以提供丰富的人脉资源和口碑效应，这将促进

形成推动企业长期发展的软实力。

四、结语

能否获取以及获取多少收益是社会资本参与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考量因素，与校企合

作相比，改革背景下的收益获取既有共同点，也

有自身特性，尤其表现在办学剩余索取权方面，

这是由改革所带来的产权重组及资产股份化决定

的。因此，未来需要解决的重点在于办学剩余的实

现及界定，换言之，社会资本如何才能通过参与改

革实现投资增值。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增值应当

能用会计语言表达，并以具体的、可观察的量化指

标来增强改革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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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compound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I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we should not only emphasize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vocational qualit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ree concepts of the Sydney agreement, taking talents demand training of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as an exam⁃
ple,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nnot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talents with both morality and skills, this paper plan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alents training: A three-dimensional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that combines five kinds of education, morality and skills is de⁃
signed; the talents training goal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are established, and the ability index system is refined;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curriculum map”are created; the integration educ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vocationa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is
designed, and the supporting system is optimized; and the talents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s built based on big data, to evaluate the
achievement degree of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so as to realize the closed-loop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Key words: Sydney agreement; combination of morality and skills; curriculum system; skills; talents train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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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Benefit Return of Social Capital Participating in the Reform of
Mixed Ownership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Zhu Hongxiang
(Taizhou Polytechnic College, Taizhou 225300,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direct and fundamental motive force for social capital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form of mixed ownership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to obtain income. The sources and forms of income are diversified, including not only internal income, but al⁃
so external income, and both operating income and non-operating income. However, as one of the property rights subjects, the in⁃
come of social capital should mainly come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plus of running schools. This distribution should also fully
consider the investment natur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reform of mixed ownership, so as to match the risks, the nature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equity held.
Key words: reform of mixed ownership;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ocial capital; income; residual 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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